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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 

 

同济物内〔2023〕2号 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公用房全额成本核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体师生： 

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公用房全额成本核算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经2023年4月12日党委会第（4）次会议讨论， 

2023年4月12日党政联席会第（4）次会议通过。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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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
公用房全额成本核算办法 
（试行） 

 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本着公用房为学院队伍建设、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

究服务的宗旨，为提高学院公用房使用效率、提升学院的管理水

平及科研绩效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学院公用房指同济大学校园内、委托学院所管理使

用的房屋。 

第三条  学院公用房全额成本核算，以市场评估价为基础核

定资源调节费。调节费的收取和返还，可以以个人或课题组为基

本单位进行核算。 

 

第二章  公用房标准及收费标准 

第四条  学院党委及行政管理用房属于免费用房，不得超标。

学院党委及行政管理所使用标准：正处级15m
2
/人，副处级12m

2
/

人，正科级及以下人员9m
2
/人。正处级原则上提供立独办公室，

其他人员提供联合办公室。 

第五条  教学及教学科研人员办公用房标准：院士30m
2
/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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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级15m
2
/人，副教授级12m

2
/人，中级及其他9m

2
/人。院士及

教授级原则上提供独立办公室，其他人员提供联合办公室。办公

面积超出（低于）该标准以学校收费标准的60%收取（贴补）资

源调节费。（每位教师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，面积不得超过

标准的2倍。沪西校区收费以7折计算） 

第六条  教学科研人员科研用房标准：院士75m
2
/人，教授

级50m
2
/人，副教授级35m

2
/人，中级15m

2
/人。在此用房标准内以

学校收费标准的60%收取资源调节费，超出该用房标准以学校收

费标准的110%收取资源调节费（沪西校区收费以7折计算）。 

第七条  交由学院统一管理的实验测试平台，学院根据相关

标准收取测试费，由相关测试费缴纳资源调节费用。 

第八条  博士后、研究生等人员基本办公用房由学院统一安

排，不计入个人或课题组用房。 

第九条  学院根据学科具体发展情况，向全员教师开放会议

室，学术活动室、教研活动室及其他公共实施。 

第十条  新引进人员第一年免收资源调节费，第二年开始正

常收取。 

 

第三章  公用房资源调节费的收取、返还及使用 

第十一条  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每年核定资源调节费收费标准，

依据学校统计的各类数据和实际收费，进行动态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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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学院统一向各课题组收取资源调节费。在符合学

校财务政策的前提下，个人或课题组可用科研经费、上一年度资

源调节费返还、个人奖励绩效等支付资源调节费，统一划入学校

为学院设立的专门账户。 

第十三条  学院将根据学校收取的标准向学校缴纳相关费用，

学校返还给学院的部分以及学院所剩余的部分将根据个人或课题

组所产生的科研绩效占学院总科研绩效比例计算返还数额。 

第十四条  返还各个人或课题组的资源调节费额度主要用于： 

（一）下一年度的资源调节费用 

（二）各课题组所需缴纳的水电费 

（三）部分物业管理费用。 

 

第四章  公用房的分配与收回 

第十五条  公用房的分配、调整由学院组织进行，各部门、

课题组之间不得擅自调换、强占公用房。 

第十六条  教师个人或课题组成员应当加强对所使用公用房

的管理和维护，确保安全。如需改变公用房使用功能，需向学院

提出申请，获批后方可实施。 

第十七条 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学院将收回所使用公用房使

用权。 

（一）私自向外单位出租公用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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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拖欠或拒付公用房资源调节费 

（三）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个人或课题组 

（四）长期存在安全隐患而未整改，或发生安全事故。 

第十八条  人员离岗（退休、调离等）后，其办公及科研用

房将在三个月内交回学院。如确因在研科研项目或指导研究生需

要，可书面向学院提出申请延长使用科研及办公用房，由党政联

席会讨论决定延长时限，并预交资源调节费。 

第十九条  当年公用房资源调节费在次年初缴纳，如未及时

缴纳，则从当年绩效中扣除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条  本管理办法经物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公布，

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物理学院党政联席会议。 

 

  



 

— 6 — 

 

 

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2023年4月14日印发 


